
2025年年检需要提交材料补充说明

1、 开展年检工作递交材料时间
2026年5月6日--2026年9月30日
2、年检准备材料
（1）民办非企业单位（社会团体）年检报告书（一式两份。业务主管单位需加盖公章并写出初审意见，必须有初审意见，初审意见格式为：合格、基本合格，不合格三种，审核人员需签名）； 
  （2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（原件或彩色打印件）； 
  （3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（民办非企业单位审计报告书模板）
   （4）（职业、教育、医疗等）许可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 
（5）人员和机构变动情况；（如果有变动需提交2025年度单位负责人变动情况、人员变动会议纪要）
（6）党组织建设情况；（详情看党建材料，只收党建回执函，回执函信息务必填写完整准确）
（7）社会组织承诺书（见年检通知附件）
（8）自有房产手续或房屋租赁有效合同（查看原件，交复印件）
（9）单位门口目前悬挂的名牌（照片或者A4纸复印件都可）
（10）要求工作总结中提交党建内容。建有党组织，但未开展党建工作的，实行一票否决，年检原则上给予不合格结论，并发函要求整改。
以上材料需整理齐全用长尾夹夹好，登记证书原件不带证书皮。材料准备完毕后，送至长安区民政局（长征街48号长安区政府西院，南楼三楼楼梯310房间，电话：85995711）。报送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30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报送的年检材料不全的，应当在10日内予以补正。逾期未补正的，登记机关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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